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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9/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8A_A5_c27_459253.htm 在美国负责办理进出口手续的

机构是美国海关署，其主要职责是：评定和征收进口货物的

关税，捐税和手续费，执行海关法和有关法律，包括某些航

运法和航运条约。美国海关有许多法律和专项条例，有关资

料可以向美海关总税务司或海关分区作直接查询。这里只是

对进口货物清关的基本手续作概要的介绍。 报关手续。货物

运低美国后，进口商(收货人)凭出口商的发票向进口港或水

陆关卡办理报关手续、提货手续或存栈报关手续。应完税的

货物在报关时应按估计数额预缴税款。报关后海关抽取小量

货样检验以决定：货物的价值以便征收关税；货物的原产地

标志和其它标志是否合法；货物中是否含有禁止进口的物品

；货物的发票是否属实；运到的货物与货单载明的数量有无

出入；货物是否符合美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到货后5个工作日

内未办理报关手续则自动存入候领仓，一切责任和费用概由

进口商负责；一年内未报关，海关有权将货物公开拍卖；易

腐货物，价值会减低的货物和爆炸物品未按时报关者可随时

拍卖。 报关手续可以由提单上所载明的美国进口商办理，也

可以由经收货人背书的提单持有人办理。如果货物是运交“

指定人”，持有由寄运人(发货人)背书提单的人有权办理报

关手续。最常见的情况是由持有运货到进口港的承运人所开

具的货主证明书(“承运人开具的证明书”)的人或公司办理

报关手续。在某些情况下，可用提单副本或运货收据报关。 

运往美国价值超过500美元的货物如果需要纳税则需要准备一



份海关特别发票。不需要海关特别发票的货物在报关时可以

使用商业发票。如果所需要的海关特别发票或商业发票未能

在货物清关时呈交，可提交一份形式发票，并缴一笔保证金

以担保在报关后6个月内提交原始发票。海关特别发票分为两

类：“已购货物”发票指已购进或同意购买而得到的货物；

“非购买货物“发票指使用购买或同意购买方式以外方法获

得的货物。 分批交货的货物如果不超过7个连续日可列于一

张发票上；超过者应以一次交货的同样方式开出每批货物的

发票，最好是列出每一批货物进口时所用的运输工具。 为了

尽量避免进口商可能遇到的麻烦，延误或受罚，外国的出口

商和发货人在开具输美货物的发票和其它报关文件时必须真

实地列明一切法律或条例所规定的事项，特别是有关价格、

价值、折扣、费用和佣金等方面的数字以及买主和卖主、实

际发货人和收货人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开发票时常犯的错误

有：发货人漏填佣金、特许费或货物的其它费用；发货人以

到岸价卖货却在发票上填离岸价；在发票上指明进口商是购

货人，而事实上他只是一位收取卖货佣金的代理人，或是在

以发货人和收货人共同名义将货物售出后收取部分货款者。 

有些货物属禁止进口或限制进口类，向美国输送货物时应事

先查明有关规定。 进口限额共分两种： (1)关税税率配额，即

在一定时期内允许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以较低的税率进口。

这种配额制对产品进口的总数量没有限制，但是对超过关税

税率配额部分的进口产品必须以较高的税率征收关税； (2)数

量配额(绝对配额)，即在实施配额期间输入的产品不得超过

事先规定的数量限制。有些数量配额是全球性的，如纺织品

配额等，有些则针对具体国家。超过数量配额的进口产品可



以出口到别国或存放在仓库等到下一个配额期再进关。另外

，所有输入美国的货物都要符合美国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标准

，并接受商品检验。 关税： 货物进出口需要办理海关手续的

主要目的之一是征收关税。除特殊者免征，所有输入美国的

货物都要缴纳一定的关税。美国的进口关税分为从价税，定

额税和混合税。从价税是依照进口货物的应完税货值抽取若

干百分比；定额税是依照货物的每一个度量衡单位征收一定

固定税额；混合税是对货物兼收定额税和从价税。与此同时

，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对贸易伙伴提供的关税待遇又分为特惠

待遇，普惠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非最惠国待遇四种。因此，

向美出口货物之前需了解清楚自己产品应征收的关税类别和

所享受的关税待遇。 缴纳关税的责任通常由报关人或公司承

担。如果以报关行的名义报关，则不必负担缴纳该批货物的

任何追加税项的法律责任，但报关行必须在报关时指出实际

货主的姓名，并在报关后90天内提交取得货主同意缴纳此项

增加或追加关税的声明和货主的保税单。对于报关后存栈的

货物，缴税的责任可以转移给任何购买该批进口货物并以其

本人名义提货的人。 美国海关征收进口货物关税的主要依据

之一是该批进口货物的海关价值。海关评估进口货物价值的

法律依据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正)第402节有关估价的条款

，这些条款曾在1979年贸易协议法中得到修正。在大多数情

况下，海关税的价值基础是货物的交易价值；如果交易价值

不能确定，则可根据特定的二级基础对进口货物进行评税。

这些二级价值基础依次为相同货物、相似货物的交易价值、

推论价值和推算价值。 进口货物的交易价值指的是该批货物

被出售以输往美国时实际支付或准备支付的价格，其中应包



括买者承担的包装费、买者支付的所有佣金、特许费和卖者

因进口货物后来又再卖、转让或利用而应支付的费用；如果

交易价值不能确定，海关可根据以前进口过的相同货物的交

易价值进行评估；如果没有可比的相同货物交易价值，则可

根据相似货物的交易价值进行评估；如果相同或相似货物交

易价值都不能确定，则可根据推论价值计算。推论价值指的

是进口货物在美国再卖时的价格，其中应减去佣金或利润和

管理费用、运输和保险费、海关关税和联邦纳税、深加工后

的增值。海关对进口货物估价的最后一个基础是推算价值，

即生产该批进口货物过程中原料、制造处理、利润和管理费

用、包装等费用的总和。如果进口商请求优先以推算价值评

估进口货物的价值，海关可以颠倒推论价值和推算价值的先

后次序。 不同国家的货品在进入美国时又根据双边或多边贸

易协定享受不同的关税待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